
 

 1 

证券代码：600242           证券简称：ST中昌            公告编号：临 2021-062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第 13.9.5条：

上市公司股票因 13.9.1 条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分

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存在因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而被上

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符合上述要求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

告的要求，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

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情况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年度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亚会专审字（2021）第 01110121 号否定意见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

的相关规定，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股

票于 2021 年 5月 20 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9日披露

的《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6）。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一）针对股权投资管理的内部控制执行存在重大缺陷 



 

 2 

公司就亿美汇金事项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益，分别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

及业绩补偿诉讼，截至目前诉讼情况如下： 

1、关于股东知情权诉讼： 

最新进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21 年 6月 8日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不

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目前二审已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开庭审理，尚未出判决。 

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提供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

簿（包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

相关原始凭证以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材料）、业务材料（含购销

合同、结算单据）、纳税材料（含纳税申报表、完税证明）、业务管理系统（含存

货管理系统、销售管理财通、财务管理系统）以及各银行盖章确认的银行流水等

材料供原告及原告委托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查阅、复制。起诉后被告提起管辖

权异议，经过一审二审程序，2020年 9月 21 日被告撤回管辖权异议上诉，该案

继续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 

该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 6月 8日做出一审判决如下： 

（1）被告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于北京

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场所向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章

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原告

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查阅、复制； 

（2）被告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于北京

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场所向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会

计账簿供原告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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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告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查阅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文件材料时，

可以委托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

业人员辅助进行。 

2、关于业绩补偿诉讼 

该等案件一直由时任董事长及总裁厉群南先生负责。截至目前，公司无法

从厉群南先生处获取该等案件的相关资料，亦无法从本次案件代理律师所上海

日盈律师事务所何叶律师处获取该等案件的相关资料，公司根据公开资料获取

的最近进展如下： 

公司于 2020年 8月 31日披露了《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将业绩补偿诉讼上诉至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4 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撤诉裁定。同时，2021 年 3 月

8日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银码正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君言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原名：北京君言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亿美和信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博雅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依法判令： 

（1）被告 1至被告 3向原告支付补偿金（含年度补偿金及期满减值补偿金）

暂计人民币 6.38亿元（具体以审计鉴定金额为准）； 

（2）被告 1 至被告 3 向原告支付补偿金迟延利息（具体以第 1 项诉请确定

的 2018、2019、2020 年度应付补偿金为基数，2018 年度迟延利息从 2019 年 5

月 1日起、2019年度迟延利息从 2020年 5月 1日起、2020年度迟延利息从起诉

之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3）被告 1 至被告 3 赔偿原告利息损失暂计人民币 70,316,317.36 元（暂

计算至 2021年 1月 15日）； 

（4）被告 4对第 1、2、3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 

（5）案件的律师费、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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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被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申请，2021

年 5 月 13 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将该案移送至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的裁定，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起上诉，经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理，2021年 6月 18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管辖权异议一审的裁定，该案

继续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二）针对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内控缺陷 

针对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事项，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制

度，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 号）及配套指引的有关要求

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及时对公司以及下属公司进行业务、财务等方面梳理，

完善内控运行程序，强化关联交易的审批、管理。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8日 


